各县区科技管理部门：
根据省科技厅《关于组织开展省级科技特派团及省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备案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省级科技特派团备案
1.明确牵头单位。原则上由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单位牵头，单位及负责人社会信誉良好，无征信、环保等问题，且运营良好。
2.团长综合能力突出。实行团长负责制，团长应具备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3.团队结构合理。申报备案的科技特派团为复合型科技特派团，服务全产业链发展。人才结构多元、熟悉产业、相对稳定，具备解决区域产业发展的一揽子科技研发转化及产业化能力。
4.引领能力较强。围绕市、县（市、区，以下简称县）主导及特色产业，推动科技特派员市级标杆点、县级样本点建设，并服务企业等经济实体、帮扶脱贫村或集体经济薄弱村等。能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建设利益共同体。
5.合作分工清晰。团长所在牵头单位须与市（县）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服务事项、时限及责任义务等。科技特派团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
（二）省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备案
1.基地运营主体应为安徽省内注册、经营3年以上，由科技特派员（团）领办创办协办或服务的企业等法人实体，具备一定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良好。
2.基地运营主体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规范，运营管理和专业服务能力较强，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效益明显。基地功能设计合理，且有较强的防灾抗灾能力。
3.基地应具有若干高级以上职称科技特派员，具有相关领域知识产权，能够开展“四新”成果研发转化，创新产值明显高于本区域同行业。
4.基地具有一定规模，运营主体应围绕市、县特色产业发展，制定基地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农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种植、养殖、加工、营销等。
二、申报指标
1.省级科技特派团备案。市级推荐1个，7个县区（不包括开发区）每个县区推荐1个，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每个县增加1个推荐指标。重点推荐科技特派员市级标杆点、县级样本点。
2.省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备案。全市7个县区（不包括开发区）每个县区2个。
三、相关要求
1.各县区按照本通知要求，对照《安徽省科技特派团建设工作指引（试行）》（见附件）、《安徽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指引（试行）》（见附件），组织相关单位在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在线填报备案申报书，系统预计开放时间：2022年6月30日－7月8日。
2.请县区科技局于2022年7月11日前，将推荐汇总表（见附件）报送至357109912@qq.com，纸质申报材料待备案通过后再寄送（一式一份）。
 
联系电话：0564—3371667；
邮    箱：3571099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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